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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关于卓博学员在本科阶段修读研究生课程
学分认定的暂行规定

根据《复旦大学本博贯通“卓博计划”暂行实施办法》第

十条，“卓博学员在本科阶段所修研究生课程的学分与成绩

可同时计入本科和研究生成绩单”。对于卓博学员在本科阶

段修读研究生课程的学分认定，按如下办法进行：

1. 卓博学员在本科阶段修读研究生课程的，应在规定时

间进入研究生选课系统，按照研究生的选课规则进行选课

（应注意不得与其他已选本科课程时间冲突）；选课后应按

课程要求参加各项教学和科研活动。通过课程考核后，由研

究生院提供正式成绩单。

2. 院系应制定将卓博学员修读研究生课程认定为本科

课程的相关原则、对应课程清单等，经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会

审定后，提交教务处备案，同时向卓博学员公布。

3. 卓博学员如需以本科阶段修读的研究生课程替代本

科培养方案相关课程的，应根据院系制定的课程学分认定原

则、对应课程清单等，在选课前经与博士生导师、院系分管

本科教学的副院长（副系主任）、本科教务员充分沟通后进

行选课。卓博学员获得研究生课程成绩后，可参照本科转换

学分的原则和流程进行学分转换操作，在教务系统提交转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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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申请，上传研究生成绩单，经院系和教务处审核后，计入

本科成绩单（计入本科学分和绩点）。

4. 卓博学员如不需以本科阶段修读的研究生课程替代

本科培养方案相关课程的，可按照本研贯通选课原则和流程

进行成绩登记，将本科阶段修读的研究生课程记载在本科成

绩单上，课程名称后加注“（G）”。按此方式记载的研究生

课程学分不参与本科阶段成绩的平均绩点计算，不纳入本科

毕业资格审核范围。

5. 卓博学员在本科阶段修读研究生院课程学分认定中

如遇上述条款中未明确的问题，由学校本研教务管理部门协

商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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